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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
南棟4樓
承辦人：洪明陽
電話：02-89956188
電子信箱：andy21322179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管字第11305113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轉知及督導貴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強化其與染病或傷病

移工之溝通，於協處移工個案時妥善輔導及說明，避免造

成移工誤解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移工人權組112年12月8日第6次

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雇聘辦法)第

33條規定略以，雇主申請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(以下簡稱本

法)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，應依外

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確實執行；另雇聘辦法第47條規

定略以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，應規劃

並執行第33條規定之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。

三、本法第40條第1項第15款規定略以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

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，不得有辦理就業服務業務，

未善盡受任事務，致雇主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

令，或致勞工權益受損等情事。違者，依同法第67條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高雄市政府 1130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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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定，處新臺幣6萬元至30萬元罰鍰。同一事由受罰鍰處分3

次仍未改善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可處1年以下停業處分。

四、據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112年12月8日提案，反映

移工於染疫時遭部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單獨禁錮宿舍，拒

絕提供藥物、供餐不定並扣減薪資等情事，認雇主及其委

任之仲介公司應確保該等染疫及所有受隔離住宿移工免於

侮辱待遇，包括飲食供給、衛生條件、對外聯繫及健康狀

況等基本權利之享有。

五、本案基於維護移工在臺權益，重申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

雇主委任辦理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外國人之生活照顧服

務，即有善盡受任事務協助雇主辦理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

之義務。如有未善盡受任事務，致雇主違反本法或依本法

所發布之命令，或致使移工權益受損情事，已違反本法第

40條第1項第15款規定，依法處新臺幣6萬元至30萬元罰

鍰。同一事由受罰鍰處分3次仍未改善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

可處1年以下停業處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

86


